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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修订原专业标准ZB N71 003-86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标准。目前还没有“万能试验

机”的国际标准，与“拉力试验机”有关的国际标准是ISO 7500-1  1986《金属材料— 静力单轴试验机
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试验机》。由于“万能试验机”包含着“拉力试验机”、“压力试验机”和“弯曲试

验机”等多种类型试验机的功能，因此本标准主要在测力系统的检验方法上等同采用ISO 7500-1中“试
验机测力系统的检验";ISO 7500-1中使用的所有术语、定义和符号本标准全部采用，并可满足该国际

标准的全部要求。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ZB N71 003-86《电子式万能试验机》作废。

    与本标准相关的金属力学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主要有:

    GB 228--87 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 232-88 金属弯曲试验方法

    GB 7314-87 金属压缩试验方法

    本标准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长春试验机研究所。
    参加起草单位:长春试验机厂、济南试验机厂、广州试验仪器厂、长春第二试验机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学智、曹秀芬、王俊和、吴瑜庆、詹慧瑛、谢武堂。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家 标 准

GB/T 16491一1996

电 子 式 万 能 试 验 机

Electronic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式万能试验机的主参数系列、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包装等内

容 。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进行拉伸、压缩、弯曲和剪切等力学性能试验用的机械加力的
电子式万能试验机(以下简称试验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611-92 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
    GB/T 13634-92试验机检验用标准测力仪器 传感器式标准测力仪

    JB 6146-92 引伸计 技术条件

    JB/T 6147-92 试验机包装、包装标志、储运 技术要求
    ISO 7500-1:1986 金属材料—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 第1部分:拉力试验机

定义与符号3

3.1
31

3.1

  本标准 采用 下列定 义。

1 读出能力 readability

指示装置在示值范围内能被清晰、明确地读出所表示的最小数值的能力.

2 分辨力 resolution

指示装置可有意义地辨别被指示量两相邻值的能力。(GB/T 13983-92中4.52)

3 鉴别力闭 discrimination threshold

使试验机的示值上产生一个可觉察变化响应的最小输人变化。

  本标准使用的符号、单位与定义见表1,

                                        表 1 符号

符号 } 单位 } 定 义
试验机力指示装置各档测量范围的最大容量

被检试验机力指示装置的进程示值

被检试验机力指示装置的回程示值

标准测力仪进程指示的力的真值

标准测力仪回程指示的力的真值

N

N

N

N

N

凡

兀

别

F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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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完)

符号 单位 定 义

  F

  F.

  F

  F

F，。

F面n

Fm..

F二二

  F;a

    r

    口

  b

  几

  4

    肚

4L��.

  4L

  V

  V

  Fee

  F;}

  F�

  D.

  n

    e

    t里

    z

  S

  9r,

    N

    N

    N

    N

    N

    N

    N

    N

    N

    N

    %

    %

    %

    %

    %

    m m

    m m

mm/min

mm/min

    N

    N

    N

    幻1m

    m m

    %

    %

    %

    %

    %

对应所使用的最低量程，补充施加一组力进行测量时，标准测力仪进程指示的

力的真值

对应所使用的最低量程，补充施加一组力进行测量时，被检试验机力指示装置

的进程示值

几次测量中力的同一测量点示值 F，的算术平均值

几次测量中力的同一测量点力的真值 F的算术平均值

同一测量点示值F，的最大值

同一测量点示值F.的最小值

同一测量点力的真值F的最大值

同一测量点力的真值F的最小值

卸除力以后被检试验机力指示装置的残余示值

试验机指示装置的分辨力

试验机指示装置的相对分辨力

试验机测力系统的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

零点相对误差

试验机测力系统的示值相对误差

示值进回程(可逆性)相对误差

在同一测量点，同一次测量中，检验试样变形较大一侧的变形值

在同一测量点，同一次测量中，检验试样两侧变形的算术平均值

同一移动横梁速度，三次实测速度的算术平均值

横梁移动速度的标称值

测力系统零点漂移示值

测力系统标定值漂移示值

测力系统的标定值

同一位置的三次测量中，位移指示装置位移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对应所测量的横梁位移，检验的百(或千)分表或钢直尺指示的位移真值

试验机加力系统的同轴度

横梁速度相对误差

测力系统零点漂移

测力系统标定值漂移

横梁位移示值相对误差

4 试验机主参数系列

    试验机的主参数为最大试验力并按主参数划分试验机规格，同时也表征试验机力的最大容量。表2

规定了试验机的主参数系列。

表 2

试验机

最大容量   1,

10,

100,

1 000

试验机主参数系列

              主参数系列

                        2,

                  20(25),

                  200(250),

  5

50

500

kN

5 技术要求

5.， 环境与工作条件

    试验机应在下列条件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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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室温10̂-35℃范围内;

    b) 相对湿度(80%;

    c) 周围无震动、无腐蚀性介质和无较强电磁场干扰的环境中;

    d) 电源电压的变化在额定电压的士10%以内;

    e)亦稳固的基础上正确安装，水平度为0.2八000.
5.2 试验机的分级

    试验机根据其表征测力系统准确度的各项误差的指标和指示装置的相对分辨力划分为。5级、1

级、2级和3级四个级别(见表3)a

    若试验机具有多个力的测量范围，而每个范围又具有不同的级别时，通常应按其中最低的级别为试

验机定级;或者，分别按每个测量范围为试验机分级，在这种情况下应标出试验机每个测量范围的级别。

                                表3 试验机级别和各项允许误差

试验机

级别

最大允许值

    %

示值相对

  误差

      9

示值重复性

相对 误差

      b

示值进回程

相对误差

          趾

零点相对

  误 差

    Io

相对

分辨力

      口

0. 5 士0.5 0.5 0.75 士 0.05 0.25

1 士 1.0 1.0 1.5 士 0.1 0.5

2 士 2.0 2.0 3.0 士0.2 1.0

3 士3.0 3.0 4.5 士0.3 1. 5

5.3 加力系统

5.3.1 性能

    试验机机架应具有足够的刚性和试验空间，应能方便地进行各种试验并要便于试样、试样夹持装置

和试验机附件的装卸以及标准测力仪的安装与使用。

    试验机在施加和卸除力的过程中应平稳，无冲击和振动现象。

5.3.2 拉伸试验夹持装置

5.32.1 拉伸试验的试样夹持装置在任意位置上和施加力的过程中，上、下夹头和试样钳口的中心线

应与试验机的加力轴线同轴，其同轴度:

    — 对于最大容量不大于5 kN的试验机不应超过似MM;

    — 对于最大容量大于5 kN的试验机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同轴度

试验机级别
同轴度最大允许值

        %

                    一}
                  一}

2
20

3

5.3.2.2 夹头应保证夹持可靠，在夹持部分的全长内应均匀地夹紧试样，并应能对试样施加试验机的

最大试验力。在加力状态下或试验过程中试样与夹头不应产生相对滑移。

5.3.2.3 夹头在卸除力或做试样的拉断试验后，钳口各部位应无损伤。
5.3-2.4 钳口应具有互换性

5.3.3 压缩试验支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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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上、下压板的中心线应与机架的中心线重合。压板的球面支承应配合良好、活动自如。

5.3-3.2压板的工作表面应光滑、平整，表面粗糙度参数R。的最大允许值为。.80 um,

5.3.3.3 压板的硬度不应低于洛氏硬度55 HRC"

5.3. 3.4 下压板的工作面上应清晰地刻有试样定位用的不同直径的同心圆刻线或互成90“角的刻线，

刻线的深度和宽度以便于观察为宜。

5.3.4 弯曲试验装置

5.3.4.1 弯曲压头与两个弯曲支座之间应平行。

5.3-4.2 两个弯曲支座的高度应一致。

5.3-4.3 弯曲试验装置上标尺的零位线应与加力轴线重合。

5.3.5 移动横梁

5.3.5.1 移动横梁的水平度应在。.2/1 000以内。移动横梁在工作行程内移动时应平稳。

5.3-5.2 横梁移动速度范围为。.005̂1 000 mm/min。当采用分级调速时，通常宜按下列两个数系之

一分级 :

      —       1X10",2X10",5X10";

      - 1X 10",2X10",3X10",5X10""

    n=0，士1，士2，士3"

    供选用的横梁速度不宜少于10级。

5.3.5. 3 在零试验力条件下，横梁速度与选定速度标称值相对误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横梁速度相对误差

  试验机级别

横梁速度相对误差

        %
士0.2

5.3-5.4 横梁速度与允许施加的试验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试验机最大容量不大于5 kN的试验机，在横梁的任何速度下允许施加试验机的最大试验

力 ;

    b) 对于试验机最大容量大于5 kN的试验机

        1) 移动速度不大于50 mm/min时，允许施加试验机的最大试验力;

        2) 移动速度大于50 mm/min时，允许施加的试验力不应小于试验机最大试验力的25%"

5.4 测力系统

5.4.1 一般要求

5.4.1.1 测力系统通过数显式指示装置和记录装置应能随时连续地指示和(或)记录施加到试样上的

试验力。在施加或卸除试验力的过程中力的指示应平稳，不应有冲击、停滞和跳动。

5.4.1.2 试验机应能准确地指示和保留试样断裂时或卸除力之前的最大试验力。

5.4.1.3 测力系统应具有调零和(或)清零的功能，力的测量单元应具有力的信号输出接口

5.4.1.4 试验机使用前，预热时间不应超过30 min;在15 min内的零点漂移和30 min内的标定值最

大漂移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漂移允许值

        试验机级别

  零点漂移不应超过满量程的

标定值漂移不应超过标定值的

4.2 力的指示装置

4

士0.1%

士0.1%

士0.2%

士0.2%

士0.5%

士0.5%

士1.0%

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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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数字式指示装置显示的数字应清晰、易于读数，应能显示出其示值范围的零点和最大值以及

表示加力方式的符号(如“+”或“一”)，并应以力的单位直接显示试验力值:
5.4-2.2 数字式指示装置读出能力的确定:

    在零试验力下，若指示装置示值的变动不大于一个增量，则读出能力为数字示值的一个增量;若示

值的变动大于一个增量，则读出能力为数字示值变动范围的二分之一。

5.4.2.3指示装置的分辨力r等于读出能力与数字标尺分度值的乘积，以力的单位表示。
5.4.3 记录装置

5.4.3.1 记录装置的标度标记应清晰，易于读取示值。

5.4.3.2 记录纸坐标轴的标度应为线性标度，其标度范围(即纸宽)应与力的测量范围的最大容量相

当。

5.4.3.3 记录纸的刻线宽度与刻度间距应均匀一致，刻度间距不应小于1 mm，刻线的宽度不应大于

刻度间距的1/5,
5.4-3.4 记录线应清晰、平滑，示值准确，其宽度应均匀一致且不大于。. 5 mm,

5.4.3.5 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记录装置的读出能力宜为记录纸坐标轴1个分度的1/2,1/5或

1/10;

    — 记录笔尖的宽度与记录纸的刻度间距之比不大于读出能力的2倍;

    — 当读出能力为1/1。时记录纸的刻度间距不小于2.5 mm,

5.4-3.6 记录装置的分辨力r等于读出能力与记录纸坐标轴分度值的乘积，以力的单位表示。

54.3.了 试验机通过记录装置应能绘制力一变形或力一时间曲线;根据用户需要还可绘制应力一应变曲

线等。

5.4.4 各项允许误差和相对分辨力

    试验机测力系统的示值相对误差4、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b、示值进回程(可逆性)相对误差u(仅

在用户需要时检验)、零点相对误差fo和相对分辨力a按试验机的不同级别应分别符合表3的规定。

5.4.5 鉴别力阑

    试验机测力系统的鉴别力阐:

    — 通过指示装置测力时不应大于。.05% FN;

    — 通过记录装置测力时不应大于0.2% F-

5.5 变形测量系统

    变形测量系统，即:由不同准确度的变形传感器和试验机变形测量单元所组成的引伸计系统。为统

一术语，便于引用引伸计标准，变形测量系统以下统称为引伸计。

    注:“引伸计，，术语的含义就是指位移测量装置并包括指示或记录该位移的系统。

5.5.1 一般要求

    引伸计的一般要求应符合JB 6146一般要求的规定。

    试验机的变形测量单元应有变形信号输出接口。

5.5.2 引伸计的分级

    与试验机匹配的引伸计，一般是。.5级、1级和2级。

    注:用户最好根据试样的形状和尺寸、试验方法与变形测量的准确度要求来选定合适级别的引伸计。

5.5.3 引伸计允许误差

    各级别引伸计的标距相对误差q。、应变示值绝对误差s。和应变示值相对误差9，的最大允许值见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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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引伸计允许误差

引伸计级别

标距相对误差的

  最大允许值

          eli

        %

应变示值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绝对误差，

  mm/mm

相对误差e.

    %

0.5 (C) 士 0.5 士0.000 1 士05

1(D) 士 1.0 士0.000 2 士 1.0

2(E) 士 2.0 士0.000 5 士2.0

注:4:与4，以大者为准。

5. 5.4 位置测量允许误差

5.5.4.1 移动横梁位移指示装置的最小分辨力为0.02 mm,

5.5.4.2 移动横梁位移示值相对误差4D为位移的士0.5%,

56 安全保护装置

5.6.1 试验机的安全装置应灵敏、可靠，当试验力超过每个测量范围最大容量的2%-10%时，安全装

置应立即动作，自动停机。

5.6.2 试样破断后，试验机应自动停机。

5.6.3 试验机的移动横梁移动到其工作范围的上、下极限位置时，限位装置应立即动作，使其自动停止
移动 。

5.了 噪声

    试验机工作时噪声声级，对于最大容量小于500 kN的试验机不应超过70 dB(A);对于最大容量不
小于500 kN的试验机不应超过75 dB(A),

5.8 耐运输颠簸性能

    试验机在包装条件下，应能承受运输颠簸试验而无损坏。试验后，试验机不经调修(不包括操作程序

准许的正常调整)仍应符合本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

5.9 电器设备质量、装配质量和外观质量要求

    试验机电器设备质量、装配质量和外观质量等其他要求应符合GB/T 2611的有关规定。

6 检验方法

6.1 检验条件

    试验机应在5.1规定的环境与工作条件下进行检验。在检验测力系统的过程中，温度的波动范围不

宜大于2C。

6.2 检验用器具

    检验试验机用的标准仪器、量具和检具如下:

    a)符合GB/T 13634规定的标准测力仪或重力误差在士0.1%以内的祛码((0. 5级试验机选用
。.1级标准测力仪或祛码检验,1,2和3级试验机选用。.3级标准测力仪或祛码检验);

    b) 准确度为士1写的同轴度自动测试仪(或准确度与其相当的其他测量装置)或重锤;

    c) 表面粗糙度测试仪;

    d)洛氏硬度计;

    e) 分辨力为1八00 s的秒表;

    f)  0̂-30 mm量程的一级百分表、。一1 mm量程的一级千分表和磁力表座，1 000 mm量程误差为

。.2 mm的钢直尺;

    Q)  0. 02 mm/m的水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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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声级计，

    i) 符合JB 6146规定的引伸计标定器;

    1) 通用量具;

    k) 钢制或铜与铝制的同轴度检验试样(标距不小于100 mm,标距部分直径通常为10 mm或
12 mm，标距部分与两头部的同轴度为声0.02 mm);

    l)各种试样(试样的数量应与拉力钳口的套数相同，试样的截面尺寸应适合各种圆试样和板试样
的拉力钳口)。

6.3 试验机性能及加力系统的检验

    试验机在进行力值检验前首先应对其一般工作性能进行检验，只有当试验机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才能进行以后的各项检验。

    一般性能检验方法如下:

    在试验机上安装一个拉伸试样(最好在施加试验机的最大试验力后该试样不产生塑性变形)，然后

对试样缓慢加力直至试验机的最大试验力再慢慢卸除，在加、卸力的过程中检查试验机的工作性能;并

观测检验5.3.1,5.3.2.2,

6.3.1 本标准5.3.2.1应分别采用下述两种方法检验:

    a) 对于不大于5 kN的试验机使用重锤法检验，检验时在力传感器中心吊一重锤，重锤的中心应

处在以移动横梁中心为圆心的直径2 mm的圆内。

    b)对于大于5 kN的试验机，使用6. 2中b)规定的同轴度测试仪(或其他相应准确度的测量装

置)对应每种夹头对同轴度检验试样〔见6.2中k)〕做几组变形测量进行检验。检验时，先将检验试样或

其他合适的试样夹持在夹头上并施加试验机最大试验力1%的初始力，在试验机最大试验力2%-4%

的范围内按顺序在不同试验力下检验五点，测量检验试样相对两侧的弹性变形，在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各
测二次。检验中使用的最大力不应超过检验试样的弹性极限。每次检验的结果均应满足表4的要求。

    同轴度。按公式(1)计算，

AL-.二一 △L

47.
X 100% “二““...⋯ “·“。“。·。(1)

6.3.2 对应每种夹头的钳口使用试验机最大试0力的80%以上的力做一根试样的拉断试验，来检验

钳口的夹持及钳口的变形和损伤等情况，检验结果应满足5. 3. 2. 3的要求。

    同时观测检验5.6.2.
6.3.3通过实际测量或观测检验本标准5.3.2.4,5.3.3.1,5.3.3.2,5.3.3.4,5.3.4和5. 3.5.2,

6.3.4 压板工作表面的粗糙度用6. 2中c)规定的表面粗糙度测试仪检验，其结果应满足5.3. 3. 2的

要求。

6.3.5 压板的硬度使用6.2中d)规定的洛氏硬度计进行检验并应满足5. 3. 3. 3的要求。

6.3.6 移动横梁的水平度使用6.2中s)规定的水平仪检验。检验时，将水平仪放在横梁中间，在横梁

移动范围的至少四个位置上进行检验，其结果应满足5.3.5. 1的要求。

6.3.7 横梁速度的检验方法如下:

    对于移动横梁的每级速度(低于。.05 mm/min的速度可不进行检验)应使用秒表并按速度的大小

分别选用千分表、百分表或钢直尺之一进行测量。

    a) 横梁速度高于10 mm/min，宜测量2 min的横梁移动距离;

    b) 横梁速度在 1̂ 10 mm/min之间，宜测量10 min的横梁移动距离;

    c) 横梁速度在。.1-0. 5 mm/min之间，宜测量30 min的横梁移动距离;

    d) 横梁速度为0. 05 mm/min，宜测量200 min的横梁移动距离。

    检验时应记录每次检测的时间和对应的横梁移动距离〔检验。.5级的试验机时，a),b),c),d)规定

的测量时间可分别增长1倍〕，以此计算横梁的移动速度。对移动横梁的每级速度检测三遍，其结果应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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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5.3.5.3表5的要求。
    横梁速度相对误差w按公式(2)计算:

V‘一 V
    V

X 100% .“”.“⋯ ”。”。”。”····⋯ ⋯ (2)

6.3.8本标准5.3.5.4横梁速度允许施加的试验力可通过对试样做拉伸或压缩试验进行检验。检验
时，应根据试验机的最大容量或分别在横梁速度大于和不大于50 mm/min的情况下对试样进行加力试

验，检验结果应满足5.3.5.4的要求。

6.4 测力系统的检验

6.4.， 观测检验

    通过实际试验(或与其他检验试验结合进行)，在试验过程中观测检验5.4.1.1,5.4.1.2,5.4.1.3,

5.4.2.1,5.4.3.1和 5.4.3.2.

6.4.2 零点和标定值漂移的检验

    试验机经规定时间的预热后，使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对应试验机力的最小测量范围分别调整好

零点和标定值，在规定时间内检验零点漂移和标定值漂移，其结果应满足5.4.1.4表6的要求。
    零点漂移z按公式(3)计算;

      F-
z= 节二 X 100场

          ITN

标定值漂移S按公式(4)计算:

F。一 F�
    F}

X 100%

(3)

(4)

6.4.3 指示装置和记录装置的检验

    本标准5.4.2.2,5.4.2.3对指示装置读出能力和分辨力r的要求以及5.4.3.3,5.4.3.4,5.4.3.5
和5.4.3.6对记录装置的标度、读出能力与分辨力r的要求应通过目测、计算和用通用量具测量进行检

6.44 绘图能力的检验
本标准5.4.3.7通过实际绘图来检验试验机记录装置绘制综合曲线的能力。

5 试验机测力系统相对分辨力和各项允许误差的检验

本标准5.4.4试验机测力系统相对分辨力a和示值相对误差9、示值重复性相对误差b、示值进回

程相对误差“与零点相对误差fo按ISO 7500-1中“试验机测力系统的检验”规定的方法检验与计算〔见

附录A(标准的附录)〕，其各项检验结果应满足5.4.4的要求。

6.4.6 鉴别力阐的检验

    本标准5.4.5用下述方法检验:

    选择试验机最小的测量范围，在零试验力状态下，

    — 当施加。.050oF、的力以后数显式指示装置至少应产生一个数字增量的变化;

    — 当施加。.20oFN的力以后记录装置的记录笔要有可见的位移。

6.5 变形测量系统的检验

6.5.1 引伸计的检验

    本标准5. 5. 1引伸计一般要求和5. 5. 3规定的引伸计各项允许误差与分辨力应按JB 6146的“检

验方法”进行检验，其结果应满足表7的要求。

6.5.2 位置测量允许误差的检验

    本标准5.5.4选用6.2中f)规定的合适量具进行检验。检验时，在移动横梁的工作范围内至少选两

个间隔进行测量，每个间隔测量三次，检验结果应满足5.5.4的要求。

    横梁位移示值相对误差4。按公式((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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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00% ..。。.。⋯。·..······⋯ ⋯ (5)

66 安全保护装置的检验

6.6.1 启动试验机，在施加102%-110%FH试验力的范围内，安全装置应满足本标准5.6.1的要求。

6.6-2 启动试验机，让横梁以试验机最高速度移动，当横梁达到其工作范围的上、下极限位置时，限位

装置应满足本标准5. 6. 3的要求。

6.7 噪声的检验

6了.1 试验机噪声使用6.2中h)规定的声级计检验。检验时，让试验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将声级计

的传声器面向声源水平放置，距试验机1. 0 m,距地面高度为1. 5 m,绕试验机四周测量不应少于6点，

以各测量点测得的最大值作为试验机的噪声，测量结果应满足5.7的要求。

6.7.2 测量试验机噪声前，应先测量背景(环境)噪声，其值应比试验机噪声声级至少低10 dB(A)。若

相差小于3 dB(A)，则测量结果无效。若相差3-10 dB(A)时，应按声级计使用说明书对测试数据进行

处理 。

6.8 耐运输颠簸性能的检验

    试验机的耐运输颠簸性能可使用下述两种方法之 进行检验:
    — 将试验机的包装件按正常的运输状态紧固安装在碰撞台的台面上，以近似半正弦波的脉冲波

形进行碰撞试验.试验时选用的严酷等级如下:

    峰值加速度100士10 m/s2，脉冲持续时间11士2 ms,脉冲重复频率1-2 Hz,碰撞次数1 000士10

次 ;

    — 将试验机包装件装到载重量不小于4t的载重汽车车厢后部，以25̂-40 km/h的速度在三级
公路的中级路面上进行100 km以上的运输试验，

    经碰撞试验或运输颠簸试验后，不经调修，按本标准要求全面进行检验，其结果应满足5.8的要求。

6.9 电器设备质量、装配质量和外观质量的检验

    本标准5.9按GB/T 2611的有关要求进行测量或观测检验。

检验规 则

7.1 出厂检验

7.1.1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标准除5. 8以外的全部项目。取得合格证方能出厂。

7.1.2 出厂检验主要项目的实测数据应记人出厂f、格证中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应按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k试验机进行全性能检验。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正式生产后，其结构设计、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7.3 判定规则

7.3.1 对于出厂检验，每台试验机出厂检验项目的合格率应达到100%方为合格。

7.3.2 对于型式检验，当批量不大于50台时，抽样2台，若检验后有1台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

合格批;当批量大于50台时，抽样5台，若检验后样本中出现2台或2台以上的不合格品，则判定该批

产品为不合格批。

8 标志与包装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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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试验机应有铭牌，其内容包括:

    a) 名称;

    b) 型 号;

    。) 出厂日期、编号;

    d) 试验机最大试验力;

    e) 试验机级别(或测量范围与级别);

    f)制造厂名称。

8.1.2对于执行本标准的产品，应在产品或产品包装物或产品使用说明书之一上标明本标准编号(代

号、顺序号、年号)和名称。

8.2 包装

8.2.， 试验机的包装为防水、防潮、防锈复合防护包装。

8.2.2 试验机的包装应符合JB/T 6147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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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试验机测力系统的检验1)

A1试验机测力系统的检验

Al. 1 概述

    对使用的力的每一个范围和最常用的力的指示装置应进行这一检验。对于可能影响测力系统的机

械式辅助装置(从动针、记录仪)，若使用时，还应按Al. 4.6检验。

    如果试验机带有几个测力系统，则每个系统应视为一台单独的试验机进行检验。对于双活塞液压试

验机应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

    检验应使用拉式测力仪，对于小的力((500 N)，可用已知质量的祛码。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地的重

力加速度值应记录在检验报告中(见注1).

    通常，是以指示力F，为定值进行检验。当这种方法不能采用时，可采用以真实力F为定值进行检验

(见注2)。

      注

    1 当不能用拉式测力仪进行检验时，可采用压式侧力仪检验并应在检验报告中注明.

    2 在试验机允许条件下，应以缓慢的递增力进行全部检验.“定值”的含惫是指在三组测量中所使用的F;(或))F为

        同一力值(见Al. 4.5)

    测力仪应满足ISO 376规定的要求。在使用静重祛码的情况下，由这些祛码产生的力的相对误差应

小于或等于士0.10a

A1. 2 分辨力的测定

A1. 2.1 模拟标度

    标度盘上刻线的宽度应均匀一致，且指针的宽度应近似等于刻线的宽度。

    指示装置的分辨力r应根据指针宽度与两相邻刻度线中心距(刻度间隔)的比值而定。推荐的比值

为1/2,1/5或1/10,要估读到一个分度的十分之一要求刻度间隔不小于2.5 mm,

A1. 2.2 数字标度

    如果在仪器空负荷时示值的变动不大于一个增量，则就可认为分辨力是数字式指示装置上数字的

一个增量 。

A1. 2.3 读数的变动

    1)本附录规定的检验方法与I50 7500-1:1986规定的“试验机测力系统的检验”在技术内容上等同。将本附录章、条

的编号在首位上加4即与国际标准第5章的编号一致.ISO 7500-1的其他内容也都包含在本标准的正文中。

    2)由质量为M 的静重硅码(kg)所产生的力F (N)，其精确公式为:

;一、，(卜d)D
  式中 g— 当地的重力加速度，m(s};

        d一 空气密度，kg/m';

        n— 静重珐码的密度，kg/m',

该力也可用下面的近似公式计算:

F =Mg

在此情 况下，力的相对误差 由下式计算 :

AFF一amM+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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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读数的变动大于上面计算的仪器空负荷时分辨力的值，则应认为该分辨力r等于变动范围的

一半。

Al. 2.4 单位
    分辨力r应以力的单位表示。

A1. 3 力的指示装置相对分辨力的预先检验

    力的指示装置的相对分辨力+由下式定义:

a一告x 100%
式中:r - Al. 2定义的分辨力;

      F— 参考点的力。

    相对分辨力+应在标度范围前五分之一以上标度对应的所有点上的力进行检验。相对分辨力不应
超过表3中相应被检试验机级别的规定值。

    对于标度的测量范围五分之一以下的范围可以进行检验，并且，试验机若能满足表3规定的要求也

可为其定级。

A1.4 检验程序

Al. 4.1测力仪的对中
    测力仪的安装应保证沿轴线施加力。

Al. 4.2 温度补偿

    要有足够的时间使测力仪达到稳定的温度，并要记录该温度。如果需要应对温度进行修正(见ISO
376)"e

A1. 4.3 试验机的状态调整

    试验机连同安装好的测力仪应在零点和待测量的最大力之间至少加荷三次。

Al. 4.4 试验方法

    常用的方法如下:对试验机施加由机器力的指示装置指示的给定力F、同时记录由测力仪指示的真
实力

    如果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则对试验机施加由测力仪指示的真实力F同时记录由被检试验机力指示

装71̀指示的力Fio
Al. 4.5 试验力的施加

    应以递增力进行三组测量。每组测量应包含在测量范围下限和上限之间适当分布的至少五个点的

力。第一点力位于下限，最后一点力尽可能接近上限 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在第三组测量以前要改变测

力仪的位置将其旋转900或180。角
    对f每一点的力，应计算三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由这些平均值应计算出试验机测力系统的准确

度相对误差和重复性相对误差(见Al. 5).

    每组测量前应调整零点。还应做以下检查:对于模拟式指示装置，指针要在零点附近自由平衡;对于
数字式指示装置，要及时显示出任何低于零的变化，例如通过符号指示器(十或一)显示。

    应记录用下式计算的零点相对误差:

Fo一鬓X 100 yo
Al. 4.6 辅助装置 的检验

    良好的工作状况和机械式辅助装置(指针、记录仪)的摩擦阻力应根据试验机是否常带着或不常带

着辅助装置使用的情况用下述方法之一进行检验:

    a) 常带着辅助装置使用的试验机:对应所使用的每一个力的测量范围应连接辅助装置以递增力

1)可参见ZB N74 002-89 试验机校验用标准测力仪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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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三组测量(见Al. 4.5)，同时对应所使用的最小范围不连接辅助装置再补充一组测量;

    b) 不常带着辅助装置使用的试验机:对应所使用的每一个力的测量范围应不连接辅助装置以递

增力进行三组测量(见Al. 4.5)，同时对应所使用的最小范围连接辅助装置再补充一组测量。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准确度相对误差4应根据常规的三组测量值计算，重复性相对误差b应根据四
组测量值计算。计算出的b和4的值应符合表3中相应级别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另外的条件:
    — 以指示力为定值检验:

— 以真实力为定值检验 :

一F; T F}F,一、1.。.。一

1F} F FF}、1.51。一
A1. 4.7 活塞位置差别效应的检验

    对于利用油缸液压压力提供试验力的液压式试验机，应进行活塞位置差别效应的检验，检验时要对

应试验机使用的最小测量范围在三组测量(见Al. 4.5)过程中进行。对应每一组测量活塞应在不同的位

置。

    注:在双活塞液压试验机(见Al. 1)的情况下，有必要视为两个活塞.

Al. 4.8 可逆性相对误差的测定

    可逆性相对误差应仅根据需要进行检验。应通过先以递增力然后再以递减力对各相同点的力依次
进行检验来测定可逆性相对误差。为此，试验机还应采用递减力进行检验。

    由用递增力和用递减力所得到的同一点力值之差能够按下式计算可逆性相对误差(见图Al),

      F 一 F‘
u二 ---共三尸-- 入 1uu为

            r

对于以真实力为定值进行检验的特殊情况:

    F:'一 F: .了
u = .，- r-，     X 100肠

                尸

可逆性相对误差应在试验机最低和最高的力的范围上进行检验。

力的指示装置
上力的读数

            F.'

厂 F 真实力

图 Al

A1. 5 力的指示装置的评定

Al. 5.1 准确度相对误差

以真实力F的百分数表示的准确度相对误差由下式计算:

1) q即是正文中表3的那些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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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一 F ___，，
4 = . X IUU%n

            h

对于以真实力为定值进行检验的特殊情况，准确度相对误差由下式计算:

      F，一 F
9= ---r--- X 10U%
一 厂

Al.5.2 重复性相对误差

对于每一点的力，重复性相对误差为所测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同平均值之比，该误差由下式计

      F_，一 F- _
b= -                                                                ---- -- -- X luu%

                N

对于以真实力为定值进行检验的特殊情况，重复性相对误差由下式计算:

F,.. 、一 F.。
        F

X 100%


